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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现实路径构建 

——基于成都市金堂县的全域调查 

王芳 郑晓书 杨宇
1
 

【摘 要】乡村建设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点话题。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民使用的末端水利设施，对保障

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存在的“重修建、轻管护”，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的问题，本文通过回顾建国后

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历史分析了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利用成都市金堂县全域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的现状、当前存在的问题及问题的成因。研究发现：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满意度较低；需求分类不均匀；

管护主体模糊；管护资金、劳动力投入不足；新型管护主体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皆是历史、社会、经

济、制度背景综合形成的。通过探索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意愿与决策，本文提出了“村委会牵头+农户

参与”的集体管护新路径构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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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这既是对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对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回应。1934年，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①2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国家，水利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业生产用水的末端设施,

直接关系到农作物产量，是保障农民生产最直接的基础设施，宏观上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于保障全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也至关

重要。 

2016年我国灌溉面积达到了 7317.7万公顷，面积比上年增加 1.52%,其中耕地灌溉面积 3720.8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49.9%。①在大中型水利设施得到发展与良好管护的同时，与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对接的大量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得到良好的

管护，出现了“重修建、轻管护”的问题。区域性调研报告显示在国家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的使用效率却较低，造成了大量投资的浪费。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具有位置分散、规模不大、种类繁多的属性。⑵使得

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难以发挥，加之管护主体责任不明确。导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利用效率下降，严重阻碍了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的高效与可持续利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影响了我国农业发展。目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同时忽视了一个基本逻

辑，那就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为了高效使用这些设施，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不是为了完成投资修建任务，

目前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明显滞后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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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能否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⑶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抵御水文灾害、保证粮食安

全、改进农民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⑷⑸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分布在田间地头，其运行效率的高低

直接影响农作物收成和水资源的使用效率。
⑹
决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率的重要因素除了投资建设，还有管护，因为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具有需要“岁修”的特点。管护是保障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产后可持续使用的必要条件。目前学界对我国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护现状、存在的问题、主体探讨、管护方式讨论、农户参与意愿等方面。（7-11）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的高效利用效率离不开高效的管护，高效的管护需要建立科学的管护模式，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种高效的管护模式,科学

管护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其充分发挥起作用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历史追溯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历史经历了几个阶段，历史经验对于当今的管护问题梳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从 1949年

建国至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历史，主要从制度环境、管护主体、资金来源、管护效果四个方面进行阐述。（12） 

1.建国初期（1949～1957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建设处于调整阶段，百废待兴，在这个阶段国家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一五时期（1953～1957年）政府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达到 24.3亿元。②3在这个阶段集体所有制还

没有完全建立，基础设施等建设管理采取政府“全包全统”集中统一拨款，管理模式，（13）1953 年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

制度并没有建立，1954 年前后随着基层互助组的建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逐渐由互助组等形式的集体组织承担，并逐渐

形成了有规律的制度，如“浇地队”、“巡渠组”、“包浇组”等。（14）1955 年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农村正在

进行合作化运动，这时期国家虽然形成了集体管护的雏形，但是正式管护制度并没有建立。如果农民没有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的集体行动或任何其他可以改善公共福利的行动，某种归属感会导致产生羞耻感。（15） 

2.人民公社至改革开放期间（1958～1978年） 

这个阶段从人民公社至改革开放。自 1952 开始建立初级社，到 1955 年开始建立高级社，1956 年底全国农户基本都加入了

合作社，比例高达 96.3%。（16）农村全面进入了农民公社时期，直到 1978 年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确立了集体制度，虽然期间经

历了“大跃进”，“文革”等事件，但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个时期诞生了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

河”红旗渠（17）成为了这个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一个公社形成了最低级别的乡镇政府，平均约有 20000 名成员，（18）在这个时期监督基础设施建设责任是大队跟村，（19）而基

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例如灌溉基础设施）则在小队中完成。（20）社会是纵向组织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已经达到了村级。集体治

理制度继续存在于农业中，特别是在提供公共治理方面。 

在这一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体明确，建设主体为政府，公社和农户，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为主，公社与农户以劳动投入

为主，财政资金对集体兴建的水利设施给予了很大的补贴。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成以后，产权属于生产大队或者生产小队，

根据产生全大队与小队分别作为独立的集体组织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管护，这个时期公社对农户有很大的号召能力，激励

与约束能力，所以集体管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交易成本很低，公社集体管护成为了主要的管护模式。随着 1979年家庭责任制

的引入，这个垂直组织走到了尽头。 

3.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前（1979～2000年） 

                                                        
3①2016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②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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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从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前。随着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80 年中央颁布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确认了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全面实现了分田到户，这意味着农业经营基本利益单

位由集体变为家庭，利益单位的变化必然导致利益取向的变化，同时导致村集体的治理能力开始出现下降。 

同年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实行“地方包干制”,地方政府开始承担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与管护，由于地方更重视经济建设，

忽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六五”期间水利设施建设资金为 93亿元，相比“五五”期间的 157.2亿元，反而下降了 64.2亿元。

这个时期的农田水利投资是不足的，存在水利设施老化，水利设施覆盖范围衰减等问题。 

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决定发挥劳动力多的优势，弥补资金投入的不足，主要是

通过累计工与义务工（两工）的方式进行农田水利投入，具体规定了投工的数量，1990 年，1997 年劳动积累工分别达到了 32

亿工日，63 亿工日，加之 1996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定，政府每年投入 15 亿元财政贴息贷款，用于节水灌溉，这些措施使得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个时期建设与管护的权利与责任都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责任又下放到了村集体。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与人们思想的逐渐转变，集体的号召力、激励力、监督力出现瓦解的端倪，集体管护也出现瓦解的端倪，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

使用状况质量逐渐下降。但是集体仍然承担着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责任，因为集体组织的号召力仍然存在，加上 1980年到

2002年，小农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费用属于共同生产费，乡村组织会通过税收强制力与农业税一起收取（“三提”、“五统”），

虽然一些费用超出了生产费用的成本，但是确能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需要，（21-22）加上“两工”地方有资金和人力进行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管护。 

4.农村税费改革至今（2001年～至今） 

这个时期是从农村税费改革至今。2003年起农村逐步取消了“三提”、“五统”，和“两工”，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

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基层集体组织失去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资金与投工来源。这个时期农民的思想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体的号召力、激励力、监督力几乎荡然无存。在两工与农业税费同时取消的背景下，

管护主体消失，管护资金来源阻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处于瘫痪状态。自 2008年开始，逐步实施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制度创新,虽然政府希望“一事一议”能够起到替代作用，但是一方面集体的治理

能力已经瓦解；另一方面资金筹措程序复杂，不在有强制力，实施难度较大，所以效果不佳。 

目前，负责公共基础设施治理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深入到村级，村委会是基层治理的正式机构。
（24）

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如 2002 年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2005 年的《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2016 年的《农田

水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9 号），这些政策法规提出明晰产权，规定管护主体与受益主体，创新多种主体管护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比如用水协会等，以及多种方式进行管护，如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承包、租赁），也强调了农户参与的重要

性。1982～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 18 个“三农一号文件”，提供了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制度，其中 2014 年的一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的管护机制。根据我国的行政体系，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实施主体单位是县级人民政府。

但是由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停滞不前多年，加上法规并没有激发管护主体的动力，所以虽然有了政策指导，但是效果不明

显。 

这个时期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基本处于模糊状态，政府试图找出一种有效的管护路径，重塑管护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加

大了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方面制度鼓励多种管护主体的同时存在，也就是多中心多层次管护模式。管护模式重构

应该考虑农户，因为农户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直接使用者，受益者。 

表 1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的四个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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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阶段 制度环境 管护主体 资金来源 管护效果 

建国初期 

（1949年～1957年） 
公有制 农户个体，小型集体 国家投资 运行不稳 

人民公社至改革开放 

（1958年～1978年） 
集体所有制 集体管护 社、队集体投入 

责任明确 

效果较好 

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 

改革前（1979～2000年） 

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模糊 农村税费及“两工” 良好运行 

农村税费改革后至今 

（2001年至今） 
创新中 缺位 多种形式 效果较差 

 

三、调查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与研究对当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状态、管护状态等数据进行调查，所以本文采用县

域调研数据与案例收集的方式阐述现存问题，县域调研是本文实证部分的主要数据来源，起到了从一角窥视全局的作用。 

1.调查区基本情况 

本文以西部地区成都市金堂县为例，调查了样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满意度，从这个方面来反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

管护现状，本文还调查了农户期望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主体，以期探究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新路径。 

金堂县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距成都市中心 28公里。金堂县位于受季风影响的湿润亚热带气候，但受到地形与降雨量分布

的影响，金堂冬、春干旱频率在 90%以上，夏旱频率在 77.0%,伏旱频率在 37%,所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尤为重要。全

县耕地 66.1 万亩，有效灌面 50.13 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31.74 万亩。全县有山坪塘 5882 口，石河堰 368 座，小水池 2.6 万余

口，小型机电提灌站 860余座；干渠及重点支渠 1500余公里。总体来看存在输水渠初建时设标准低，垮、漏、浸十分严重，日

常运维十分困难，渠道使用率降低，田间存在有水但无法输送的困境。① 

2.样本的基本特征 

全域县级调查可以深度了解一个区域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状况，有助于很好的探究研究问题,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金

堂县辖 21 个乡镇，2 个乡镇完成了城镇化，调研区域为涵盖全县其余 19 个乡（镇），②4调查于 2018 年 8 月进行,首先调研人员

对有经验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每个镇中存在大量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村，在这些村中随机选择了 2～3个有

代表性的村庄进行问卷调查。随机抽样比例为各乡镇人口的 1‰,调查人员分为 3 组，同时进行调查。这样保证了样本的合理分

部，随机抽取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填写问卷 617份，样本共有效问卷 548份，有效回复率为 87.89%,各乡镇有效问卷占总样本比

例为 3.28%～7.66%,本文调研样本单位选择为农户，53.10%的农户家庭过去一年未参与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46.90%

的农户家庭过去一年参与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66.61%的受访者是男性。劳动力，即 21～60岁的样本，占 66.97%。我

们使用户主的教育水平作为家庭教育水平的代表,45.26%的户主受过小学教育或以下；初中毕业 33.03%；技术中专/高中学历占

15.15%；6.20%的户主拥有大学学位或更高的学历。党员的户主占 33.94%。(见表 2)。 

                                                        
4
①资料来源：金堂县水务局 2018年报告。 

②19个乡（镇）是指：淮口镇、五凤镇、竹篙镇、土桥镇、白果镇、三星镇、官仓镇、清江镇、隆盛镇、云合镇、广兴镇、福

兴镇、赵家镇、金龙镇、转龙镇、三溪镇、又新镇、平桥乡、栖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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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调查样本描述 

农户特征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65 66.61 

女 183 33.39 

年 

龄 

16～20岁 13 2.37 

21～40岁 68 12.41 

41～60岁 299 54.56 

超过 60岁 170 31.02 

教 

育 

程 

度 

小学及以下 248 45.26 

初中 181 33.03 

高中、中专 83 15.15 

本、专科 34 6.2 

硕、博 2 0.36 

政治面貌 

党员 102 18.61 

团员 24 4.38 

其他 422 77.01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集体管护行动决策 

0 291 53.1 

1 257 46.9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

体管护参与意愿(见

表 5) 

1～1.75 35 6.39 

2-2.75 37 6.75 

3～3.75 98 17.88 

4～5 388 70.8 

总样本 548 

 

3.样本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满意度 

我们将受访者满意度分为五级，六个选项(见表 3)。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满意度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11.31%的受访者选

择很好，32.66%的受访者选择较好，选择一般、较差、非常差的农户分别为 27.92%、20.07%、2.01%,另外有 6.02%的受访者则

不知道或者没有(见表 3)。小型农田水利是农户日常直接使用的农业生产设施，对其管护感觉满意的农户不足 50%,说明了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缺失严重，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表 3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满意度调查 

类别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非常差 
不知道 

或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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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小型农 

田水利 

设施 

62 11.31 179 32.66 153 27.92 110 20.07 11 2.01 33 6.02 

蓄水 

设施 
53 9.67 173 31.57 132 24.09 110 20.07 12 2.19 68 12.41 

引水 

设施 
56 10.22 128 23.36 124 22.63 65 11.86 10 1.82 165 30.11 

提水 

设施 
52 9.49 169 30.84 134 24.45 71 12.96 8 1.46 113 20.62 

输水、 

配水 

设施 

49 8.94 180 32.85 144 26.28 83 15.15 14 2.55 78 14.23 

田间 

灌水 

设施 

49 8.94 179 32.66 144 26.28 105 19.16 12 2.19 59 10.77 

排涝 

防洪 

设施 

56 10.22 168 30.66 120 21.89 132 24.09 27 4.93 45 8.21 

 

各类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很好与较好项加总选项均为未达到 50%,各类别满意度的分布基本一致，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满

意度最高的为输水配水设施，受访者认为很好与较好项加总占比为 41.79%。满意度最差的是排涝防洪设施，受访者认为较差与

非常差项加总占比 29.02%，其次为蓄水设施，受访者认为较差与非常差项加总占比 22.26%,满意度第三差的是田间灌水设施，

受访者认为较差与非常差项加总占比 21.35%（见表 3）。农户满意度较低说明目前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

需要。 

4.管护分类需求描述 

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满意度较差，所以我们对受访者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分类需求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农户

需要哪些种类的小型冬天水利设施管护。受访者认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分类重要程度，排序第一的为蓄水设施占比 52.41%,

剩下依次为提水设施，排涝防洪设施，田间灌水设施，输水配水设施，引水设施，分别占比 14.64%,9.83%,9.63%,7.32%,6.17%。

同时蓄水设施也是受访者满意度排名第二差的类别。这说明农户十分渴望蓄水设施的管护，并且蓄水设施管护不到位，不能满

足农户需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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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样本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需求分类别分布 

5.农户期望管护主体 

在了解了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满意度与分类需求情况以后，有必要继续探究农户期望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主

体。本文把期望管护主体划分为 5 类，并同样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了分类，以便了解不同类别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期望主

体分布情况。 

受访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期望主体与各类设施期望主体略有不同。受访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期望主体排序是村委会，

村农户或部分农户共同，乡镇政府，农民组织，如用水协会等，占比分别为 34.85%,32.85%,19.52%,10.77%,可以发现，期望全

体或部分农户共同管护的占比与排名第一的村委会十分接近，而期望新型主体（农民组织，如用水协会等）成为管护主体的占

比最低（见表 4）。 

表 4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期望主体 

类别 

全村农户或部分 

农户共同 

农民组织，如用水 

协会等 
村委会 乡镇政府 其他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频 

数 

比例 

（%） 

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 
180 32.85 59 10.77 191 34.85 107 19.52 11 2.01 

蓄水设施 204 37.22 54 9.85 178 32.48 109 19.89 3 0.55 

引水设施 204 37.22 35 6.39 191 34.85 115 20.99 3 0.55 

提水设施 198 36.13 38 6.93 199 36.31 108 19.71 5 0.91 

输水配水

设施 
205 37.41 37 6.75 192 35.04 111 20.26 3 0.55 

田间灌水

设施 
214 39.05 46 8.39 181 33.03 103 18.80 4 0.73 

排涝防洪

设施 
201 36.68 38 6.93 184 33.58 121 22.08 4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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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体分类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后，我们发现受访者期待占比最高的管护主体基本为全村农户或部分农户共同，占比从

36.13%～39.05%。其次仍然是村委会主体，占比从 32.48%～36.31%。排名第三的期望主体为乡镇政府，占比从 18.80%～22.08%，

期望主体占比最低的仍然是新型主体（农民组织，如用水协会等），占比从 6.39%～9.85%（见表 4）。 

从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农户主要希望依靠政府或者村委会管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也有相当部分的农户希望共同管护，

而对于新型主体农户的态度则非常冷淡。 

四、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情况初探 

1.集体管护参与意愿 

在本文的框架中参与意愿是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通过李克特量表衡量了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参与意愿。在调查问

卷中用李克特量表用 1到 5的数值衡量受访者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参与意愿，数值越大，参与意愿越强烈。共有 4

个题目。（25）将 4个题目的值加总求平均值,即李克特量表的序数变量从 1到 5转换为一个连续变量，详见表 5。 

表 5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参与意愿李克特量表 

序号 条目 

1 我愿意参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 

2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就是我自己的事。 

3 我愿意为小型农田水利设计管护集体行动捐钱、捐物等。 

4 我会邀请其他村民一起参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 

 

Cronbach's Alpha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932。项目之间存在中度相关性，每个项目与问卷总分显著相关，表明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准确测量参与者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集体行动参与意愿。 

数据统计结果非常明显的说明了意愿值分布情况，选择 4～5,也就是意愿非常强与较强的样本占了 70.8%。选择 3以下，也

就是不愿意参加的样本仅占 13%,选择 3的居中样本占 18%(见图 2)。这说明农户意愿通过集体管护的方式管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这也反映出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意愿较高。在一个集体行动形成的全过程中，个体的参与意愿是基本动机，这也从一个方面

说明了集体管护具备了这种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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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管护参与决策 

在衡量了样本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的参与意愿以后，本文衡量了参与决策，也就是过去一年农户是否参与过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在过去一年中有 47%的受访者参与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占比近半数，53%的农户过去一年没有

参与过集体管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岁修”的特点决定了一年的时间足够衡量需要管护的设施。结果超出意料，因为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管护有以往有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进行管护，目前的管护模式提倡用水协会，合作社等新型组织管护，从这个结

果可以看出农民期望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管护,并且实际通过参与集体管护的方式付诸了行动。 

五、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存在的问题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最直接的问题是无法满足农户生产需要，农户满意度低。这个问题又是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制

度环境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加以疏导。总体来看目前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存在严重的“重建

设，轻管护”，管护制度不健全，管护主体模糊，管护资金投入不足,新型管护主体交易成本高等问题。 

(1)管护主体模糊。从 1980 年包产到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管护模式出现瓦解的端倪，到税费改革后集体组织彻底退

出管护，实际管护主体消失，村级集体管护主体的瓦解经历了近十多年时间，这是历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变化带

来的综合结果，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试图重建管护主体，如《农田水利调理》规定了政府投资建设或者财政补助建设

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由受益者管护的原则，但是设施产权不明导致的管护主体不明。（26）目前也特别强调基层农户合作主体，如

用水协会，但是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新型管护主体的建立必须找到其根本动力，而不能靠号召力。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管护主体的重构也必须综合考虑制度环境因素。 

（2）管护资金、劳动投入不足。自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基层公共治理资金来源阻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资

金来源出现了空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引，（27）在人民公社时期到税费改革前的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管护资金是来源于当地农业税，“三提”“五统”等，虽然在那个时期对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管护受

益者与出资者一致，使得管护得以长期持实施。 

政府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还没有设立专项资金投入，大多包含在项目建设资金中，如《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包含了“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经费补助。依靠政府拨款并不十分可行，

原因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分布及其广泛，资金需求数量变化十分大，资金需求量巨大且难以量度，即使由政府拨款，发放也面

领着高昂的交易成本。 

“两工”①5取消导致现有农户参与机制的不足，（28）劳动力参与不足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作用迅速下降，农户几乎退出

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随着集体组织对农户参与的组织功能的消退，管护投入不足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设施应有效益的发

挥。 

（3）新型管护主体交易成本过高。在基层政府管护的路径阻断后，政府出台了《农田水利条例》,也强调了多主体管护与

多中心管护，如市场化管护，农民用水协会，引进社会力量等方式，管护形式多样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

护是一项收益小，且没有直接现金收益的项目，通过市场管护显然要消耗巨大的资金，况且我国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没有

专业化标准，市场化对分布广阔条件千差万别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管护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农民用水协会的情况也类似，

用水协会本身的运行、组织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甚至超过了运行成本本身。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中获益的农户

                                                        
5①“两工”指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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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不希望为管护活动贡献劳动力或资金等,并希望别人能承担这个责任。特别是在潜在的受益农户因为集体行动未能提供他

想要的设施及服务时，就有强烈的动机来成为搭便车者。 

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问题的成因分析 

从前文阐述可以得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存在

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 

（1）社会发展给基层集体治理能力带来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

农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体至上思想逐渐瓦解，具体表现为基层集体的号召力，激励力，监督力消失殆尽，集体治理

能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对农民有巨大的号召力，且政策执行的交易成本较低，如，红旗渠工程共投工（两

工）3740.17万个，依靠艰苦奋斗，牺牲自我的精神完成了艰巨的工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逐利思想逐渐成为主流，保守思想受

到了消费主义的冲击,利己主义逐渐取代利众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策执行的交易成本相比于人民公社时期都大幅提升，不

可能依靠号召力完成管护责任，所以未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设计都不能忽视这个现象。 

（2）建、管主体分离，利益取向偏差。国家财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依托土地综合整

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方式，建成了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这些设施的承建方是工程承包商，项目通过验收后承包商

将项目移交给乡镇政府，村集体。承建商的目标是完成工程，农民的目标是长期使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这就造成了建设与管理环节分离，利益取向分离，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后期管护困难重重。由于农民在前提投资建设中没有充

分表达意见，导致了后期的使用中存在不符合生产要求的情况，也就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不能完全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加之在项目完成后，投资就结束了，并没有对后期的管护预留资金，也没有规定管护方式，管护责任者。乡镇政府，村集体组

织并没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方面的任务目标，就造成了“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 

(3)管护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不完善，（29）在过去农村各项公共事物治理的制度并不完善，之所

以能够实现较为有效的治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体组织承担了治理的大部分责任，集体组织的治理基础有三个，一是

与“两工”组成了集体治理的劳动力基础；二是集体号召力，激励力，监督力强大，极大的降低了集体治理的交易费用；三是

传统利他主义观念存在，搭便车行为较少，降低了治理对象本身的监督成本。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管护制度，或者管护

模式。虽然提出了以村委会，合作社，用水协会，种植大户管护的模式，但是管护效果始终不理想。 

六、政策建议 

本文梳理了建国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历史，利用金堂县全域调查数据分析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现状，农户满

意度，管护需求，期望管护主体与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的成因。为了解决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制度经济学界进行了

长期的讨论了，主要提出了三种模式，（30）即“国家管护模式”、“市场/私人管护模式”与“集体管护模式”，（31）对于我国的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研究，目前理论上尚未提出一种科学管护模式。农村资源管护不能完全采取新自由主义放任模式(市场/私

人管护模式)与计划经济型行政依赖的模式(国家管护模式)。（32）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分散的分布地域辽阔的农村地区，各地的

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人文环境，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承包地块交错分布的特点又千差万别，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

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已经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长期支撑。对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这种长期投入，低收益的领域显然

私人与公司也难以满足其逐利的特点。 

根据调查情况发现农户希望的管护主体主要是村委会与农户集体，并且农户参与集体管护的意愿强烈，并且近半数的农户

过去一年参与过集体管护，所以“村委会牵头+农户参与”的集体管护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新路径。一是充分利用村委会的基层治

理优势，村委会相比乡镇政府更直接的与农民沟通,更了解本村的情况，在基层有一定的威望，由村委会牵头组织本村农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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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管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符合目前乡村的情况。二是县财政建立村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基金，由村委会负责基金的使用，

对参与集体管护的农户给予按劳补助。三是由村委会根据当地生产需要确定需要管护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种类与管护时间，与

村民共同制定管护计划，按照计划执行集体管护并形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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